
 

泰 安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文件 
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 

泰医保发〔2021〕31 号 

 
 

转发省医疗保障局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

通  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泰安高新区、泰山

景区、徂汶景区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工作部门，市医疗保险事

业中心，市直及驻泰公立医疗机构： 

现将省医疗保障局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《关于调整新型冠

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1〕4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，及时报市医疗保障局、市

卫生健康委员会。 

本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20 日起执行，疫情结束后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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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

泰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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